臺南縣佳里鎮戶政事務所辦理縣市改制直轄市戶政業務宣導計畫
一、為宣導縣市改制直轄市戶政業務辦理事項，廣為週知，俾利民眾配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宣導期間：自99年1月至99年12月止。

三、宣導對象：本鎮鎮民與各機關單位。

四、宣導機關：所。

五、宣導內容要旨：

（一）臺南縣與臺南市各戶政事務所於99年12月24日下午17時起至99年12月27日上午8時止，暫停受理案件。
（二）99年12月25日起，臺南縣與臺南市合併改制為臺南市。

（三）99年12月25日起，民眾持用改制前國民身分證（以下簡稱身分證）及戶口名簿仍屬有效，暫不全面換發。

（四）99年12月25日起，因改制申請換發身分證者，不另收取換證規費，由戶政事務所直接列印檔存相片製作身分證。但因申辦各項戶籍登記而須隨同換領身分證，或因改制而跨縣市換發身分證者，仍需繳納換證規費。

（五）改制後暫保留原鄉鎮市、村里及街路名稱，亦暫不辦理門牌整編作業。惟列有「鄉、鎮、市」字者，以「區」字遮蓋；列有「村」字者，以「里」字遮蓋。

（六）因改制後之街路名稱及門牌暫不整編，為利辨識，郵件之通訊地址應書寫「區」名，如「xx市xx區xx街路（地名）x號」等完整地址及該縣市之郵遞區號，俾利郵件投遞。

六、宣導方式：

（一）於本所門口或對外公告欄公告或利用所內跑馬燈宣導。

（二）於轄區主要路、街或人群聚集處所懸掛紅布條及張貼海報或標
      語宣導。

（三）利用本所網站宣導，民眾可自行衡酌需申請免費換領身分證或
      戶口名簿及相關注意事項等。

（四）印製摺頁宣導資料放置戶政事務所櫃台，供民眾取閱。
（五）利用各村（里）民大會或民間各種集會，加強宣導。

七、經費預算：所需宣導品經費由本所戶政業務費項下負擔。    

八、本執行要點陳核後實施，未盡部份得隨時補充之。
